
附件1：
公租房热点答疑
1、公共租赁住房定义：公共租赁住房简称公租房，是指由政府投资并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套型面积和按优惠租金标准向符合条件的家庭供应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公租房主要是为了解决新就业职工和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等夹心层群体住房困难。
2、租赁对象：学校住房困难的在职在编教职工（含人事代理），优先满足住房改革以后新进教职工。
3、租住用途：公共租赁住房只能用于承租人自住，不得出借、转租或者闲置，也不得用于从事其他经营活动。
4、产权问题：公共租赁住房由学校提供建设用地并投资建设，产权归学校所有。如国家政策另有变化，则按政策执行。
5、租住管理：公租房由学校投资建设，资金筹措、入住条件及管理办法待定。
6、租住期限：公共租赁住房实行有限期租赁，租赁期限一般为3年，最长不超过5年。租赁合同期满后承租人仍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申请续租。省、市相关文件均提到“可试行公共租赁住房租住一定年限后，优先出售给承租人”，若今后出台相应政策，学校将按政策执行。
7、公租房面积：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公租房成套建设的，单套建筑面积要控制在60平方米以下。
8、建设地点：学校南二门沿线。
9、建设时间：2012年开工，建设时间一年。


